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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辦理時程

1

簽訂投資契約
預計112.4前

資格及綜合評選

選出最優申請人

正式公告

截止收件

個
月

111.5.31

50% 規格封
（開發建議書）

50% 價格封
（地主分配比）

111.12.15

個
月

3

2

備
標
期
６
個
月

申請釋疑及補充公告

預計112.2前

本案廉政平臺
法務部廉政署
新北地檢署

新北市政府政風處

招商說明會

111.09.15

111.06.21  

本資料相關內容係以提供投資人參考，實際內容以公告文件及投資人估算為準



壹、基地潛力介紹



新北環狀線建設.帶動都市機能的改變與再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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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張站區位條件

央北區段徵收區

十四張(B單元)區段徵收區

往信義計畫區

安坑
交流道

秀 朗 橋 站

景 平 站

新和國小站 十四張站

陽光運動公園站

美河市

大坪林站

七張站

小碧潭站



基地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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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面積
43,290坪

(含386坪鄰地法定空地)

使用分區 捷運系統用地

建蔽率 70%

容積率 350%

容積樓地板 150,165坪

預估開發樓地板面積
(含車位2,480個)

256,692坪

允許使用項目

比照商業區，商業使

用樓地板不得小於容

積總樓地板30%

中
正
路

十四張(B單元)
區徵區

央北區徵區



基礎共構工程已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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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運設施空間(23,139 坪)

土開大樓空間
(停車場及機電設施共41,558 坪，2,480車位) B2F

B1F
1F
2F



十四張站周邊 住宅 市場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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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
十四張站及機
廠

央北區段徵收區
約65~75萬元/坪

約 65~70萬元/坪

約 55~65萬元/坪

本案基地

約 68~80萬/坪

大坪林站

七張站

小碧潭站

聯上澐朗
68~72萬/坪

漢皇吾岳
65~75萬/坪

宏盛心中央
68~75萬/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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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張站周邊 商業 市場概況

本案基地十四張站
大坪林站

小碧潭站

新店區公所站

特力屋、家樂福

七張悠遊食代

京站小碧潭店
新店IKEA店

大坪林商圈

景美商圈

景美站

瀚星百貨

秀 朗 橋 站

景 平 站

七張站

 辦公整體進駐率達 90%以上
 新店及周邊中永和、文山區

超過110萬人，具商業發展潛力

冠德市政廳
均價 52~58萬/坪

遠東工業園區

調查時間：⺠國111年5月

裕隆城（約 4.3 萬坪，預計112年開幕）

江陵金融大樓
均價 55~58萬/坪



初步規劃構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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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樓地板面積
景觀水岸住宅 約 16 萬坪

智慧辦公聚落 約 4 萬坪

休閒娛樂商業設施 約 3 萬坪

總銷樓地板面積約23萬坪 (不含車位)

註：地下車位樓地板面積約2.5萬坪(B1~B2地下停車場約 2,480汽車格位)

41~43F

26~30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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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類型 評估單價

住 宅 (約161,200坪) 均價約 65 萬/坪

辦 公 (約43,552坪) 均價約 56 萬/坪

零售商業 (約27,182坪) 1F約 80 萬/坪 2F以上約 55 ~ 60 萬/坪

平面車位2,480個、車位單價以240萬估列

B棟 (41~43F)A棟(26~30F)

5.5m

4.2m 3.4m

開發建物預估單價 總銷約 1,507 億元



預估投資總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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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預估投資總金額約 520億元

項目 金額（億元）

工程營造費（SC，含共構歸墊費 36.95億元） 447.56

建物設計費 12.88

利息費用 14.57

投資稅管費用 45.13 

預估投資總金額 520.14

平均成本 （以總銷面積 256,692坪計） 20.3萬/坪
新建工程 22.5 萬/坪

尚須新建約215,134坪



權益分配流程－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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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
依法

分配權值*

投資人期待利潤 （P）

投資人
投入成本

（BC+ M － ）主管機關權值之興建成本

*都計變更增加容積之半數
約佔總容積 41.8%

ΔBSrT (S – rT) – △BS

地主與投資人間最低分配比

30.29%

地主與投資人可分配權值約 877 億

地主可分配權值



貳、招商條件說明



資格條件－申請人及財務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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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低於 120 億元
法人權益合計（至多 5 法人）

 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

 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淨值 3 倍
 速動比率不低於 10%
 保險業以資本適足率符合保險法規定，不受負債

(流動比、總負債與淨值比、速動比) 規定之限制

 無不良票據信用或授信紀錄

 依法繳納營業稅及營所稅

各法人均須符合
最近1年(⺠國110年)或最近1年度財報

最近1年(⺠國110年)或最近1年度財報

 申請人得由單⼀法人或至多5法人共同提出



資格條件－開發能力

15

最近10年內完成與本案性質相同或相當實績

至少⼀法人

不低於 160 億元

單⼀實績

不低於 475 億元

累積實績

 性質相同或相當實績（得包括住宅、辦公、商場或住商混合大樓等）

 以列於申請書法人及合併財報所屬之子公司為限

 房地已銷售依損益表營收認列、未銷售依資產負債表成本

 保險業得以投資性不動產科目認列

能力資格採計

或



申請保證金及履約保證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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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75 億元

申請保證金

預估投資總金額 3%
履約保證金

現金
銀行本票、保付支票
銀行定期存款單

銀行書面連帶保證
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等

繳付方式

簽約前繳交



其他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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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人得採下列方式支付：
共構工程交付時⼀次歸墊；或採分期繳納共構費用並加計利息

共構歸墊費 約 36.95 億元

地主區位選擇意願相同先行協議，協議不成，以抽籤決定

選配原則：地主優先選配

 市府取得之都市計畫變更獎勵樓地板(1/2都市計畫獎勵容積，約62,745容積坪) ，由
投資人無償提供

 投資人應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及智慧建築標章、耐震標章

 投資人須以鋼骨結構(SC)興建本站土地開發建物

 倘規劃辦公產品，須集中配置，並擬具完善物業管理計畫，可提供作為企
業總部等頂級商務辦公空間需求使用



簽約主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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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申請人

 以原單⼀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（至多５法人）與執行機關簽訂投資契約

專案公司

 原申請人含保險業者，得成立專案公司與執行機關簽訂投資契約

 新專案公司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新臺幣15億元

 新專案公司原始股東持股比例

 應於契約簽定後⼀年內，完成本開發案信託契約（不含土地） 簽訂

新專案公司成立時 結構物保固期滿前 如有統⼀經營，
營運契約屆滿前

100% >60% >30%



規格標評分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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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0分(含)以上取平均得分最高之前3名為合格申請人

評分項目 評分重點 配分

⼀、申請人籌
組計畫及
相關實績

 申請人背景、相關實績經驗
 申請人企業經營狀況、企業誠信及商譽
 申請人財務能力、對本案之履約能力
 捷運土地開發執行成效

15

二、開發建議
書內容

 開發內容及用途 10

75

 亮點營造及地標構想 5

 建
築
設
計

建築設計圖說、獎勵容積分析、動線分析、建材規格及設備

30
銀級以上綠建築及智慧建築、耐震標章
施工計畫：結構、工法、預算書、振動、噪音防制計畫等
防災、水土保持、環境影響評估等計畫
品質計畫(含風險管理計畫)

 財務計畫及權益分配 15

 開發時程（依建管標準估算）及營運管理計畫 10

 與捷運系統相關銜接計畫、設置跨越環河路架空走道及與捷運出
入口、住宅社區及南北兩側地區配合留設至少3處聯繫通道 5

三、對都市發
展貢獻

 如區域交通整體改善計畫之構想
 鼓勵大眾運輸及共享運具措施計畫
 無障礙空間設計、永續開發構想
 對周邊發展或公益設施等

5

四、簡報與答詢 5



綜合評選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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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規格標80分（含）以上取平均得分最高之前3名，方開啟價格封

50% × 規格標得分
（開發建議書）

規格標

50% × 價格標得分
（地主分配比）(達底價可得80分)

價格標

經綜合評選加權分數合計最高
為最優申請人



94%

43%

1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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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 店面 辦公

地主分回產品意願調查

 232位私地主，已有116位交回，後續持續追蹤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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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複 選）*統計至111年6月



單⼀窗口加速推動開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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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捷運土地開發
推動平台

工務局 城鄉
發展局

交通局

捷運
工程局

消防局

地政局 環境
保護局

水利局

財政局

其他機關



本案優勢

 雙捷樞紐優勢

 交通區位優越

 土地產權完整

 財務規劃彈性

 政府全力支持

 公平公正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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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，竭誠歡迎 參與 !
新北市政府政風處服務專線

02-2969-5122
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

0800-286-586
仲量聯行全球道德檢舉專線

+1 877 540 506600


